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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检集团中原农食产品检测（河南）有限公司                                              CCICZY-RD(701-1)-01
CHINA CERTIFICATION & INSPECTION GROUP CENTRAL PLAINS AGRICULTURAL PRODUCTS & FOOD TESTING (HENAN) CO.,LTD 

测试委托书
	委托单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方信息

	委托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付款方：
开票类型：
□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委托方地址：



	报告及样品信息

	样品来源
	□送样 □抽取样 □其他
	送(抽)样日期
	

	
	样品信息请填样品清单
	1
	样品信息、检测项目及依据见附件“样品清单”

	
	
	2
	“样品清单”中检测项目标准“*”项目为分包项目

	
	检测依据
及分包说明
	□委托方指定检验依据 □由实验室选定检验标准或项目 □仅提供测试数据不做结论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我们将有可能把部分项目分包给经我们评审合格的分包方实施，并在通常情况下，将不再次通过其他的方式予以声明。若不允许我们分包，请明示。

	
	缴费方式
	□即付 □银行转账 □定期结算 □从预付款扣（协议编号：）
	费用总计（元）
	

	
	报告要求
	报告盖章：□CMA □CNAS □CATL     报告份数：1 份（单样品，默认报告为1份，报告超过3份数（包括3份），将向您收取报告费用50.0元/份）
☑中文报告（默认） □中英文报告
注：默认为中文报告，如需中英文对照报告，请提供相关内容的语言信息，并加收人民币200.0元。

	
	
	报告附图片 □是 □否
结果判定   □是 □否

	
	
	报告周期： □正常（7个工作日） □加急（4-5个工作日） □特急（1-3个工作日）
注：加急服务，需加收加急费（见具体收费标准）。

	
	
	□自取 □邮寄 □传真 □其他：
	发送地址：□同委托方 □其他

	备注
	/

	委托人信息确认
	本页背面为检测服务通用条款，签字视为已阅并同意；本函传真件/扫描件亦视为委托人已阅同意。我方保证对所提供的一切资料、实物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并同意贵机构提供检验及其他服务按《检测服务通用条款》及本协议进行，承诺支付检验费用和提供必要的合作。如因填写内容不实产生纠纷，由委托人承担一切责任。
委托人（签字/盖章）：
（提示：请您再次确认相关内容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报告签发后，如需修改报告，将向您收取报告修改费用100.0元/份。）

	以下由检验单位填写

	检验单位声明
	我方保证检验的公正性，对提供的检验数据真实性负责。除法律法规要求外，对委托单位所提供的的实物、技术资料、检测数据保密。
检验单位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开户名：中检集团中原农食产品检测（河南）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支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2624 7896 7666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民航路17号             联系方式：0371-55196902
	检测服务通用条款
	本公司根据本测试委托书中委托方提出的委托项目及服务要求提供抽样检验/测试服务，按约定方式发送检验/测试报告、处置检验/测试完毕的样品。委托方按检验/测试要求向本公司提供合法、适用、适量的样品并支付测试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委托方提供的样品和资料不真实时，本公司有权拒绝接受委托。本公司和委托方均有义务保护双方的商业秘密及其所有权。

本测试委托书的更改应以书面方式进行。更改要求由对方代表人签字或单位盖章，经本公司重新进行合同评审后认为可行的，才进行协议更改。协议更改后即按更改后的协议执行。

测试委托书的传真件、复印件均有效。如无特别书面约定，测试报告仅反映对所收样品的测试结果。委托方对测试结果的不当使用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实验室不承担任何责任。

委托方对样品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委托方应预先通知本公司任何与委托测试服务有关的实际或潜在的风险或危险，包括但不限于辐射、有毒或有害或存在爆炸性元素或物质、含有环境污染物或毒物等。委托方已真实、详尽、毫无隐瞒将委托项目所需必要信息提供给了本机构。否则，委托方应承担全部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因灾害、事故、政府政策或不可抗力原因而造成样品损失或损坏、导致测试服务延迟或不能履行时，本公司会在合理的时间内及时通知委托方取消或暂停服务而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若本公司因技术水平或检测设备等原因造成无法及时、准确地完成测试项目、实验室将及时通知委托方，委托方有权要求退还测试费用，测试工作自动终止，实验室不再承担其它违约责任。

本公司的检验/测试报告为中文文本。委托方要求报告格式为英文或中英文时，委托方应提供委托方名称、地址、样品信息等有关内容的英文译文。中英文文本发生冲突的，以中文文本为准。本公司收取英文报告费用标准按本公司有关规定执行。

本公司检验/测试报告或证书上的检测结果仅适用于收到的样品。本公司的检验/测试报告未加盖本公司 “检验检测专用章”无效，涂改无效。对未加盖本公司“检验检测专用章”的检验/测试报告复印件，本公司一律不予认可。

如委托方指定检验/测试完毕的样品由本公司处置，本公司有权决定对检验/测试完毕的样品自报告签发之日起免费保留30日或保质期小于30日的样品在报告签发后保留至样品保质期到期为止。保留期限（保留期届满的最后一日是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保留期满的日期）过后，本公司有权自行处置。如委托方指定检验/测试完毕的样品退回，应在报告出具后2日内的同时取回剩余样品。逾期不取的，本公司有权 自行处置。

委托方收到报告15日内没有提出异议的，视为认可该报告结果。如委托方对检验/测试结果有异议并提出复检要求时，本公司仅限对原样品按原检验/测试方法进行复检。复检费用由责任方承担。对下述情形，本公司不受理复检：(1)原样品已被客户取回；(2)原样品无法保存；(3)原样品已用完或剩余太少不足以复检；(4)原样品超过保存期限；(5)原样品或其待测组分不稳定；(6)微生物测试项目等不可重复测试的项目；（7）其他依据法律法规规定或行业规定、行业习惯不应受理的情形。如果客户换用新的样品和/或提出改变方法进行检验/测试，则视作新的委托要求，委托方应重新办理委托手续并支付相应的检验/测试费用。

委托方应在样品送达后按照约定的付款方式，支付测试费用，特殊约定除外。检测周期按照双方约定期限完成，加急服务按照本公司规定加收加急费。

实验室代办邮寄、托运的样品和特快专递的报告，其费用由委托方承担。

备注：以上天数均为自然日，非工作日。

	
	服 务 方：中检集团中原农食产品检测（河南）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郑州市金水区民航路17号院办公楼5-9层

邮政编码：450003

委托联系电话：0371-55196908

传    真：0371-55196770


样品清单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质量等级
	
	规格型号：
	

	商标
	
	生产日期/批号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
	
	类型/工艺
	
	余样处理：
	□承检方处理 □退回 

	受检单位
	
	样品标记
	
	贮存条件
	□室温 □冷藏 □冷冻 □避光 □其他

	样品状态
	包装方式：□预包装 □非预包装（ □散装、 □非定量包装）  采样方式：□无菌采样 □非无菌采样

样品状态：□颗粒 □粉末 □块(片)状 □膏体 □糜状 □胶囊 □固体 □半固体 □液体 □粘稠液体 □其他

不正常状态：□发霉 □腐烂 □黄褐色霉斑 □白色菌丝 □其他

	报告特殊备注
	/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判定依据
	是否分包（默认为☑否）

	1
	
	
	
	□是  ☑否

	2
	
	
	
	□是  ☑否

	3
	
	
	
	□是  ☑否

	4
	
	
	
	□是  ☑否

	5
	
	
	
	□是  ☑否

	6
	
	
	
	□是  ☑否

	7
	
	
	
	□是  ☑否

	8
	
	
	
	□是  ☑否


第2次修改                          2022年2月28日发布实施

